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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 

第四屆理監事第七次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9年 11月 21日(六)下午 4:40 

二、地  點：惠蓀林場能高山莊一樓 

三、出席人員：理事 8人，監事 3人。(詳如簽到單) 

四、列席人員：系主任、顧問、候補理監事、秘書處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主  席：鄧建中 理事長    記錄：李慶峰 秘書長 

六、主席致詞：略 

七、吳主任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秘書處 李慶峰) 

(一)、本會於 109/9/11在台中市女兒紅餐廳，辦理 109年機械營圓滿成辦慶功 

餐會。 

(二)、為共襄機械工廠新建工程開工典禮 109/10/31，本會贈送本系紅酒一批。 

(三)、以上經費均由柯文生理事慨捐 8萬元及 4萬元中勻支，餘款供本會會務之 

      用。 

(四)、本日辦理理監事、顧問等暨眷屬林場賞遊聯誼活動，並召開本次理監事會 

      議。 

 

九、討論提案：  

案號：01   提案人：理事長 

案由： 請討論本會 110年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表。 

說明： 

(一)、檢附 110年工作計畫表(如附件一)。 

(二)、檢附 110年經費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二)。 

(三)、本案通過後，將提請會員大會討論。 

決議：通過。 

 

案號：02   提案人：理事長 

案  由：本會章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請討論案。                

說  明： 

本修正案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將提請會員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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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

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

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

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

會、監事會者，視同辭

職。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

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

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

得委託出席。理事會議及

監事會議得以視訊會議召

集之，理事或監事出席各

視訊會議時，視為親自出

席；但涉及選舉、補選、

罷免、訂定組織辦法事

項，不得採行視訊會議。

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

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

視同辭職。 

為解決遠距

或特殊情

況無法親

自出席理

事或監事

會者，亦

能運用現

行影音科

技之運用

而達到會

議參與目

的。 

         (修正後之章程請見附件) 

決議：通過。 

 

案號：03   提案人：林鶴年 顧問 

案由：系友捐款辦法討論。 

說明：為利於系友會開源。 

辦法: 系友捐款辦法討論: 

 建立系友捐款系友會的抵稅辦法，如果可以的話， 相信很多系友的公司一定會捐

款節稅。 

捐贈抵稅說明: 

營利事業之捐贈，依所得稅法第 36 條及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規定，得列為當年度

費用或損失。 

1.假設企業捐贈額是 100 萬,那麼在公司營業額大於 1000 萬以上,可以全額認列費

用支出,(損贈金額認列以營業額之 10%為上限),那麼,,在公司營業淨利大於 100 

萬的情形下,可以減少公司之淨利(課稅所得)100萬,減稅所得稅負 100 萬

*20%=20 萬。 

2.但如果公司是採書審方式申報,因為是採大於一般擴大書審純益率(一般行業為 

6%),在公司費用憑證没有短缼的情形下,因為最後的純益率都會調到”擴大書審純益

率”,所以對公司的稅負而言,並没有真正的減少。 

3.同 1,如果公司是採查帳申報,就可以節稅 20 萬。 

 

另表列說明如下: 

假設企業依法捐贈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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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書面審核申報方式 

捐贈 

前 

公司所得額 帳列課稅所得 
調整後課稅所得 

設:純益率 6% 

所得稅額 

 

25,000,000 1,200,000 1,500,000 300,000 

捐贈 

後 

公司所得額 帳列課稅所得 
調整後課稅所得 

設:純益率 6% 

所得稅額 

 

25,000,000 200,000 1,500,000 300,000 

                                         稅額變動  - 0  

查帳方式 

捐贈 

前 

公司所得額 帳列課稅所得 
調整後課稅所得 

-依實不調整 

所得稅額 

 

25,000,000 1,200,000 1,200,000 240,000 

捐贈 

後 

公司所得額 帳列課稅所得 
調整後課稅所得 

-依實不調整 

所得稅額 

 

25,000,000 200,000 200,000 40,000 

                                         稅額變動 -200,000 

※檢附有關本案之所得稅相關條文，請參閱。(秘書處提供) 

決議：建議如下，(捐款以指定本系「供機械系償還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心建造經

費」為例)。 

一、 捐款 NT$20萬以上者，請直接捐款入本校帳戶並指定如上用途(收執本校開

立之收據。) 

二、 捐款 NT$20萬元以下者，捐款人得自由選擇如下二者之一： 

1.直接捐入本校帳戶，並指定如上用途(收執本校開立之收據。) 

2.捐入系友會帳戶，收執系友會開立之收據。系友會依據捐款指定如上用

途，彙整系友之捐款，全額一筆轉捐至本校帳戶。 

 

案號：04   提案人：理事長 

案由： 為籌備本(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之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  

(一)、請討論決定會議地點、議程及餐會方式。 

(二)、請討論參加會員大會出席人員之紀念品。 

(三)、會議日期 109/12/19(六)與本系專題製作成果展及競賽活動同日辦理。 

(四)、請協助邀請系友踴躍參加大會並請會與協助接待。 

決議： 

一、 會議地點在本校應用科技大樓(七樓會議室)。餐會方式：本會與系上當日

成果展暨其他會議評審、貴賓等合併用餐，相關事宜統由系辦接洽辦理。 

二、 議程中專題演講之講者，請理事長親邀業界學長蒞席主講。 

三、 出席會員大會之紀念品，擇定「隨身碟一個(附轉接頭-手機可用為佳)預算

每個約 NT$300，數量 1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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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會員大會，歡迎不克親自參加會議的系友，得採用遠距視訊，提供寶

貴意見與交流。(會員大會通知邀請函，順附此資訊，建請預先登記為宜，以

利會場設備之準備。) 

五、 歡迎至今年畢業屆滿 10、20、30、40年之系友來校回娘家開班級聚會，將

提供專用教室。 

 

十、臨時動議： 

案號：1        提案人：林鶴年 顧問 

案由：歡迎系友學長經營或服務之公司，得提供設備參加當日之專題成果展示活動，另設陳

展區，提供學生、貴賓、系友觀摩並為會場氣氛增色。 

決議：若有意參展之單位(公司、設備廠等)，請預先接洽本系系辦公室溝通相關事宜，以利

會前規劃與安排。 

 

十一、散會：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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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 

（自 110 年 01 月 0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項目 工作說明 辦理進度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一、會務 

會議 

會員大會 

理事會 

監事會 

 

會籍管理 

  財務 

 

二、業務 

招募系友 

座談、聯誼 

幸福學苑 

  網站經營 

  邀請演講 

財源規劃 

福惠獎學金   

 

 

規劃次年度會員大會 

依章程規定召開 

依章程規定召開 

 

會籍資料庫管理 

會計審查及年度預算編

列 

 

持續徵求新系友加入 

辦理系友定期座談聯誼 

辦理主題專題講座 

加強臉書及 LINE 群組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 

研究財源及使用效率 

獎勵專題製作優勝隊伍 

 

 

110/8-12 月 

110/6，108/12 

110/6，108/12 

 

110/1-12 月 

110/1-12 月 

 

 

110/1-12 月 

110/1-12 月 

110/1-12 月 

110/1-12 月 

110/1-12 月 

110/1-12 月 

110/10-12 月 

 

 

本會理事會 

本會理事會 

本會監事會 

 

本會理事會 

本會理事會 

 

 

本會理事會 

本會理事會 

本會理事會 

本會理事會 

本會理事會 

本會理事會 

本會理事會 

 

 

 

 

 

 

會務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會務委員會 

聯誼委員會 

聯誼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 
 

    理事長：鄧建中          秘書長：李慶峰          製表：李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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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中 興 大 學 機 械 系 系 友 會 1 1 0 年 度 經 費 收 支 預 算 表 

自 110 年 01 月 0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第 1 頁 

                                   

科目 
預算數 

上年度預

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預算

比 較 數 說 明 

款 項 目 科 目 增加 減少 

1   本 期 收 入 580,000  580,000       

 1  入 會 費 40,000  40,000       

 2  常 年 會 費 40,000  40,000       

 3  永 久 會 費 100,000  100,000       

 4  會 員 捐 款 400,000  400,000      含福惠獎學金 

2   本 期 支 出 580,000  580,000       

 1  人 事 費 112,000  112,000       

  1 演 講 費 12,000  12,000      辦理演講活動 

  2 酬 勞 費 10,000  10,000      辦理座談聯誼活動 

,  3 差 旅 費 6,000  6,000       

  4 工作津貼 84,000  84,000      職員車馬費 

 2  辦 公 費 18000  18000       

  1 文具、書報費 5,000  5,000       

  2 印刷郵電費 13000  13000       

 3  業 務 費 270,000  270,000       

  1 會 議 費 80,000  80,000      大會、理監事會議用 

  2 材 料 費 50,000  50,000       

  3 雜 支 30,000  30,000       

  4 系 友 聯 誼 費 50,000  50,000      聯誼活動用 

  5 藝文、專題 60,000  60,000      藝文及專題交流 

 4  福 惠 獎 學 金 180,000 
 

180,000 
 

 
   提供本系專題優勝隊伍

赴日參觀機械展 

 5  提 撥 基 金 0  0       

3   本 期 結 餘 0  0       

   理事長：鄧建中      秘書長：李慶峰      會計：黃薰儀      製表：李慶峰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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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第 36 條 

營利事業之捐贈，得依左列規定，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一、為協助國防建設、慰勞軍隊、對各級政府之捐贈，以及經財政部專案

核准之捐贈，不受金額限制。 

二、除前款規定之捐贈外，凡對合於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機關、團體之

捐贈，以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 

 

第 11 條 

本法稱執行業務者，係指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助

產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人及其他以技藝自力營生

者。 

本法稱營利事業，係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的，具備營業

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林、漁、

牧、礦冶等營利事業。 

本法稱公有事業，係指各級政府為達成某項事業目的而設置，不作損益計

算及盈餘分配之事業組織。 

本法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係以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

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

限。 

 

第 17 條 

按第十四條及前二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 

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 

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 

    減除特別扣除額： 

（二）列舉扣除額： 

      1.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 

        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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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章程 

        101 年 11 月 17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內政部 102 年 01 月 04 日台內社字第 1010403293 號函准予備查。  

108 年 1 月 26 日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內政部 108 年 03 月 09 日台內社字第 1080008924 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中興大學機械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發揚校譽，促進系友情誼，砥礪學術研究，發揮系友力量協

助母系之發展。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辦事處及分

會。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聯繫及服務系友。 

二、建立系友連絡通訊網及通訊錄。 

三、協助母校及母系提升聲譽。 

四、辦理各項學術文化交流及各種學術活動。 

五、協助系友發展事業。 

六、協助系友深造進修及就業。 

七、協助母系之發展。 

八、得受邀列席系務會議。 

九、其他有關發揮系友力量事宜。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本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

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凡認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有母校機械系、所畢

(肄)業 

                          資格者，或曾任職本系(所)教職員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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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贊助會員：凡認同本會宗旨，願意贊助本會之個人，經理事會審查

通過者。 

    三、榮譽會員：曾任教於本系之師長或對本會有特殊貢獻，經常務理事

會邀請 

                      入會者，得為本會榮譽會員。 

     四、團體會員：凡認同本會宗旨之公司機構或團體，經理事會審查通過，

團體 

                      會員應推派代表三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五、學生會員：凡在母系(所)就學之在學生(含各學制)者，畢業後自動

轉任正 

                      式會員。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

員代表）為一權。 

榮譽會員、學生會員與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未繳納會費者，

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 2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會員經出

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經理事會

審核通過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

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

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者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

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各區名額

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第 十四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其中，重大事項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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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

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

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

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

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

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得指定一位常務理事為副理事長，理事長因事

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之。理事長、副理事長出缺時，應於

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

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

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

次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

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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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

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

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

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

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

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

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

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

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表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

席會議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

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

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

出席。 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得以視訊會議召集之，理事或監事出席各

視訊會議時，視為親自出席；但涉及選舉、補選、罷免、訂定組織辦法

事項，不得採行視訊會議。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

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 

於會員入會時繳納，榮譽會員得免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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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 

              榮譽會員得免繳。 

三、永久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貳萬元，免繳交入會費、常年會費。 

四、事業費。 

五、會員捐款。 

六、委託收益。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

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

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

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

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

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

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

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1 年 11 月 17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

政部 102年 01月 04日台內社字第 1010403293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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